《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近日，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印发了《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规〔2024〕 20号）（以下简称《办法》），为便于更好理解《办法》主要规定，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文件制定依据
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财教〔2021〕174号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1〕56号)和《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财教〔2022〕2号），结合我省实际，省财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研究出台《办法》，进一步加强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规范资金的分配使用，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措施
《办法》共五章二十三条，分别为：总则、资金安排及下达、资金使用管理、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压实责任，确保组织管理到位
明确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共同管理，并细化各级财政、教育部门以及学校责任，进一步压实预算申报、资金分配、数据统计、项目和资金监管、绩效管理、日常管理等工作职责，为资金数据真实准确、资金流向明确、实施全过程管理建立制度基础。
（二）问题导向，确保经费落实到位
针对审计反馈问题，明确各级财政部门投入责任，并足额拨付，严禁各种形式的克扣、截留、挤占、侵占和挪用等，同步明确学校对营养改善资金的核算要求，保障营养改善计划顺利实施。  
（三）目标导向，明晰资金使用范围
严格按照财政部等有关文件要求，明确补助资金全部用于为学生提供等值优质食品，不得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和家长，不得用于补贴教职工和非营养改善计划在校学生的伙食、弥补学校公用经费和开支聘用人员费用等，不得用于劳务费、宣传费、运输费等工作经费。同时，明确结转结余资金继续滚动用于下一年度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四）绩效导向，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做好补助资金的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等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明确要求学校及时公开补助资金收支情况、受益学生等信息，保证补助资金使用公开透明，接受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严防套取、冒领补助资金。
三、文件施行日期及有效期说明
《办法》自2025年1月3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